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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文件 2013/第 61 號  

(於 3.9.2013 會議討論 )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文康、社區服務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文委會)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日舉行二

零一三年度第三次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請  

(1) 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三季)的文藝活動  

(2)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三季)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3)二零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三季)的社會服務活動  

2．  委員通過向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推薦撥款 1,484,258 元，資助二零一三至

一四年度第三季合共 144 項以元朗區議會撥款舉辦社區參與計劃的申請。委員知

悉財委會正就新團體使用一工業大廈單位作為辦事處作進一步查詢，並同意押後

處理有關新團體的資格及撥款申請。  

 

 

元朗足球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3．  委員一致通過向財委會推薦撥款 450,000 元，資助元朗區代表隊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期間參與香港足球總會甲組足球聯賽、預備組聯

賽、高級組銀牌賽及足總盃的支出。  

 

 

第二十二屆元朗藝術節 

4．  委員一致通過向財委會推薦撥款 216,660 元，以由九月一日起聘請兩名

活動統籌主任，為期六個月。  

 

 

新界西醫院聯網 2013-14 年度工作計劃  

5．  委員對博愛醫院近年的服務水平日益提升，員工的工作態度廣獲公眾認

同，表示讚賞，並對物理治療服務新增水療池，惠澤更多本區居民，表示高興。

委員亦關注新界西醫院床位不足問題，期望博愛醫院可盡快開放所有床位。就醫

護人手緊拙方面，委員希望當局可爭取多些資源，增聘醫護及前線人員，並引入

海外醫生，加強與私家醫院合作，從而減少病人的輪候時間。委員亦反映興建中

的天水圍醫院缺乏專科服務，如兒科、耳鼻喉科、精神科等，希望醫院增設專科

服務。另外，委員欲了解新界西居民召喚救護車會否指定送往屯門醫院，建議可

改送非緊急病人往博愛醫院，以減輕屯門醫院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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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管局代表回應，現時博愛醫院的床位未能盡用，與人手緊拙有關，並

展望天水圍醫院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投入服務時，博愛醫院的空置病床可陸續開

放使用。而醫生不足的主因是本港兩所醫學院過往數年減少收生，但預計二零一

六年的醫生人數會回升，並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年超過以往的數目；醫管局表示現

時本區有兩位海外醫生，而博愛醫院亦積極向局方爭取分配更多海外醫生名額。

基層員工人手方面，醫管局今年會額外聘請多二百多位員工，以紓緩前線員工的

壓力。而鑑於本區的公私營醫療服務合作相當成功，局方正積極考慮將此模式推

展至其他地區。醫管局指現時天水圍居民召喚救護車時會根據所在地點遠近而送

往屯門醫院或博愛醫院，而並不是將所有召喚救護車的病人皆送往屯門醫院，並

澄清現時博愛醫院有完善的兒科服務，惟較尖端的兒科服務則由局方負責。  

 

 

天影路封路安排  

7．  警方代表指出在收到封路申請時會考慮交通管理、道路安全和公眾安全

作風險評估，並聯同運輸署及其他部門考慮活動性質、封路時間、活動參與人數、

有否其他活動於該段時間進行、附近有否道路工程、封路對交通服務的影響以及

受影響的居民和商戶數目，從而決定是否批准封路申請。警方亦會考慮當區人士

的意見，並建議申請封路團體預早通知受影響居民和商戶，並盡量採用六公里而

非十公里的封路路線，以降低對居民和商戶帶來的影響。  

 

8．  由於部分賽事的封路安排對流浮山及天水圍的居民及商戶造成不便，大

部份委員表示一年內舉辦四次封路活動可以接受，如多於四次，建議警方先諮詢

區議會及鄉事委員會意見。封路範圍應以六公里為宜，以減輕對附近居民和商戶

的影響，但如果主辦機構在過往舉辦的賽事使用八公里路線，則從優考慮。同時

委員認為在審批有關申請時，屬於大型體育比賽及慈善性質、歷史悠久的活動，

及與區議會合辦的大型活動應獲優先考慮。  

 

 

建議放寬醫療券計劃的使用規限  

9．  委員指現時醫療券資助合資格長者使用私營醫護專業人員提供的多項

專業醫療服務，建議醫療券的涵蓋範圍應擴展至政府醫院的服務，讓長期病患者

亦能使用，同時亦建議年滿 50 歲的殘疾人士可使用醫療券。  

 

 

要求於頌富商場出入口 (近天瑞路及天富苑)加設斜道  

10．  委員對上述工程毫無進展表示關注。同時委員反映商場現有玻璃門笨重

及容易破裂，對居民特別是輪椅使用者和手持嬰兒手推車人士構成危險，建議領

匯以電動門代替。領匯代表回應，有關斜道需要延伸至房屋署及地政處的管轄土

地，房屋署不反對有關申請，現正處理有關技術及法律問題；惟地政處反對工程

佔用該處管轄土地，令斜道的設計受影響，難以提供標準的無障礙斜道。  



 

3 

 

11．  委員要求領匯就工程進度再向委員會提供補充文件，並希望得知地政專

員反對斜道延伸至地政處管理土地的原因，以協助領匯盡快興建有關斜道。  

 

 

查詢有關天盛商場停車場電單車泊位數量與售樓書不符的事宜  

12．  地政處代表指出，已於二零一三年五及六月去信要求領匯按地契條款於

天盛商場停車場提供八十四個電單車泊位。委員關注地政總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日與元朗地政處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書面答覆前後矛盾，欲了解地契

條款的實際電單車泊位數量，並希望得知地政總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回覆領

匯指出該停車場不提供任何電單車泊位的原因，及其餘八個出現類似情況的屋邨

名稱及受影響情況。  

 

13．  領匯代表回應，在收到地政處信件後已在有關停車場內提供八十四個電

單車泊位，以滿足地契要求，並已即時通知候補名單上的電單車位申請者。  

 

 

要求優化元朗朗邊中轉房屋  

14．  委員關注朗邊中轉房屋蟲鼠滋生，居住環境欠佳，亦曾發生因漏水引至

觸電意外，要求署方改善居住情況。委員希望署方關注中轉房屋居民輪候上公屋

的時間過長問題，盡快編配公屋單位予居民。委員認為朗邊中轉房屋空置率高，

建議改建為多幢公屋，而當中可保留一至兩幢作中轉房屋之用。委員請房屋署代

表把議員意見帶回總部商議，希望房屋署投放更多資源以盡快改善現時朗邊中轉

房屋的設施。  

 

15．  房屋署代表表示，中轉房屋需要預留部分於緊急時讓有需要人士即時入

住。而中轉房屋乃臨時房屋，故此難以與公共房屋的建築標準相比。而由於現時

該地的土地規劃屬休憩用地，若日後通過被修改為住宅用地，房屋署會考慮是否

用作興建公屋。  

 

 

其他事項：第四屆全港運動會元朗區成績  

16．  委員表揚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張惠英女士及其團隊，讚賞他們在遴選元

朗區選手、賽事安排及訓練支援上表現傑出，協助本區於全港運動會中取得佳

績。由於現時全港運動會中沒有決賽或重要賽事在元朗區舉行，委員建議爭取開

幕典禮或重要賽事在元朗舉行，並建議全港運動會與本港各運動總會協調比賽時

間，及遷就公開考試舉行日期，讓更多運動員能參與賽事。另外，委員又建議增

加活動宣傳，以吸引更多觀眾出席觀賞賽事。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七月  


